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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机构名称
	秦皇岛市秦安职业卫生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冀）安职技字（2014）第B-0019号

	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
	秦皇岛燕大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干混输送一体机研发生产项目

	项目地理位置及联系人
	项目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马湖路11号
联系人：张进军

	项目名称
及简介
	秦皇岛燕大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2006年6月22日，注册地址为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马湖路11号。为满足客户的需求，建设单位准备购地筹建车间，新购配套的加工设备，新上原料药干混一体机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并于2014年4月取得了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证号：冀秦区备字〔2014〕35号），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原料药干混一体机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40.2亩，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拟新建实验中心、生产1车间、生产2车间、综合服务楼、门卫室等。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1000万元，生产规模拟为年产100台干混输送一体机。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

建设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可能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两大类：

（1）化学因素

①粉尘：砂轮磨尘、电焊烟尘；
②化学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二氧化锰。

（2）物理因素

噪声、高温、紫外辐射、手传振动、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

类比企业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其他粉尘、砂轮磨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二氧化锰、噪声、紫外辐射、工频电场，由检测结果可知，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粉尘、化学物浓度和噪声、高温、紫外辐射、工频电场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建设项目打磨工拟在佩戴防振手套后接触的手传振动能够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建设项目拟采用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原辅料、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等与类比项目相似，根据类比项目检测结果预测建设项目人员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见表4-5。

表4-5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

评价单元
工种

岗位
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

时间

(h/d)
职业接触限值
预测接触浓度/强度
预测结论
生产1车间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数控车床操作工
数控车床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铣床操作工

铣床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刨床操作工
刨床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车床操作工
车床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水切割操作工
水切割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钣金工
剪板机操作
噪声
2.0
85dB（A）
<85dB（A）
符合
折弯机操作
噪声
2.0
85dB（A）
<85dB（A）
符合
旋压机操作
噪声
2.0
85dB（A）
<85dB（A）
符合
焊接工
氩弧焊焊接
电焊烟尘
4.0
PC-TWA：4mg/m3

超限倍数：2
CTWA：<4mg/m3

超限倍数折算值：<2
符合
一氧化碳

PC-TWA：20mg/m3

PC-STEL：30mg/m3
CTWA：<20mg/m3

CSTE：<30mg/m3
符合
二氧化氮

PC-TWA：5mg/m3

PC-STEL：10mg/m3
CTWA：<5mg/m3

CSTE：<10mg/m3
符合
二氧化锰

PC-TWA：0.15mg/m3

超限倍数：3
CTWA：<0.15mg/m3

超限倍数折算值：<3
符合
臭氧

MAC:0.3mg/m3
CM：<0.3mg/m3
符合
紫外辐射

0.24μW/cm2
<0.24μW/cm2
符合
打磨工
砂轮

打磨
砂轮磨尘
6.0
PC-TWA：8mg/m3

超限倍数：2
CTWA：<8mg/m3

超限倍数折算值：<2
符合
噪声

85dB（A）
<85dB（A）
符合
手传振动
5m/s2
<5m/s2
符合

抛光工
机械抛光
噪声
6.0
85dB（A）
<85dB（A）
符合
生产2车间

钻床操作工
钻床操作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组装工
人工组装
噪声
7.0
＜85dB（A）
85dB（A）

符合

实验中心
实验中心设备调试工
实验中心设备调试
噪声
3.0
＜85dB（A）
85dB（A）

符合

公辅工程

电工
配电室巡检
工频电场
1.0
5kV/m
<5kV/m
符合

司炉工
锅炉巡检
一氧化碳
2.0
PC-TWA：20mg/m3

PC-STEL：30mg/m3
CTWA：<20mg/m3

CSTE：<30mg/m3
符合

噪声
＜85dB（A）
85dB（A）
符合
高温
33℃
<33℃
符合
由表4-5可知，根据建设项目分析情况和建设项目人员接触情况，本次评价预测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后，劳动者正确佩戴防护用品后，劳动者实际接触的粉尘、化学物浓度和噪声、高温强度均能够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结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较重。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情况符合规范要求。建设项目生产工艺过程拟采用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监控，易产生粉尘和化学物的作业场所均拟设置防尘防毒设施；拟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防噪减振措施；高温设备及管道拟设置保温隔热层。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合理可行。结合工程分析结果，预计建设项目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建议，加强职业病防治管理，在其建成投产后，在采取职业病防护措施和正确使用个体职业病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 议：

（1）建设项目的建设施工过程应委托有相应防护能力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建设，并对施工单位资质、施工人员能力、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质量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和监督管理。

（2）建设项目在委托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进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时，应对监理单位资质、监理人员能力、职业病防护设施工程监理及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监理情况进行认真检查。

（3）施工单位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责任制，项目经理为职业卫生管理第一责任人，施工经理为直接责任人。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施工队、本班组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4）施工单位应设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明确职责，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和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急救预案，并严格按照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要求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为工人配备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设置公告栏和警示标识，加强对岗位工人的职业卫生教育和培训。
（5）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补充识别砂轮打磨过程中产生的手传振动；

2、补充维修电焊作业防护措施和工频电场防护措施；

3、细化抛光工艺；

4、细化类比调查内容；

5、专家提出的其他合理性意见。

	参加评价人员情况

	工作任务
	时   间
	人    员

	现场调查
	2019.2.25
	赵芳芳、李海燕

	采  样
	/
	/

	检  测
	/
	/

	项目负责人
	张志军
	报告编制人
	赵芳芳

	建设单位陪同人
	张进军


